关于《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措施实施办法》的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协会自律管理职责，提高自律检查和自律措施实施（以下简称“自律检查处分”）的工作质效，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监管协作、提高监管效能等有关安排，协会优化调整自律检查处分工作机制，保障自律管理对象正当权利，对《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措施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2019年底，协会修订《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管理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办法》，正式确立“查审分离”自律处分工作体制。多年以来，这一工作体制运行有序，协会自律措施实施规范性、科学性、公正度、透明度有了较大提升，但在案件查办效率和专业度提升方面仍需进一步优化。中国证监会有关监管文件也对协会在自律检查处分工作中加强与行政监管协同配合、提高监管效能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协会组织开展专项调研，参考国内外金融领域其他自律组织的优秀实践案例，对自律规则内容进行调整完善，优化相关工作机制。
二、修订思路
（一）推动自律检查处分与业务紧密结合
充分发挥协会业务管理部门专业优势，增强自律检查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强化业务管理部门的查审职能，提升案件查办质量，增强自律检查结果在促进行业业务规范开展等方面的作用。
（2） 畅通自律处分查审衔接机制
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建立灵活高效、有效制衡的自律检查处分工作安排，保证案件处理公平公正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案件查办效率。
（3） 完善自律检查处分工作标准
深化自律查处工作统筹协调，明确自律查处程序、纪律要求，健全行业专家参与自律管理的工作机制，细化与行政监管的协同配合，形成查处工作合力。
    三、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定位为协会自律检查处分工作的一般性规则，基本保留了原办法第二、三章有关自律措施种类、适用标准等内容，主要对协会内部自律检查、调查、处分、复核等工作职责、工作程序、纪律要求等进行完善和细化，共八章九十三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优化业务管理部门查审职责。《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六十四条等明确规定了协会业务管理部门、法律事务部门、负责案件审理的专业委员会以及委员会办公室在检查、调查、处分、审理、复核方面的职责要求。
二是健全自律检查程序相关规定。《实施办法》第四章第一节首次对协会开展自律检查全流程相关工作要求进行明确，包括检查计划、检查协同、检查实施、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检查方法、检查期限等。
三是完善自律调查处分工作标准。根据案件繁简程度确定不同的自律检查调查处分决策流程，规范移交审理标准，明确会商工作机制，细化事先告知、陈述申辩、听证阅卷、文书送达执行等方面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bookmark: _GoBack]四是充实专业委员会案件审理复核职能。整合原《自律处分与内审专业委员会办案规则》内容，进一步细化委员会办公室及委员会在案件审理中的职责，强化工作纪律，保障纪律处分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
五是防控自律检查处分廉政风险。第七章中对检查、调查、处分、审理、复核等人员工作纪律、回避、保密、检查对象及协会纪检监督等各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进行细化，确保自律检查处分工作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4、 征求意见情况
2025年9月，协会就《实施办法》向监管部门和行业征求意见，20家证券公司，2家资信评级公司，1家投资咨询公司共提出102条意见，经对反馈意见进行充分研究，全部采纳、部分采纳或原则性采纳76条，暂不采纳26条。意见采纳情况主要如下：
（1） 关于自律措施适用标准
    部分公司建议对自律措施的适用和裁量标准进一步细化，可参照其他自律组织的规定纳入相关主客观考量因素等，经研究予以采纳，新增第二十三条“实施自律措施应综合考量的主客观因素”，包含“违规性质、危害后果、社会影响、过错程度等”，辅助确定违规情节严重程度，进而采取不同档次的处分措施；参照《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证监会令〔第231号〕）有关规定，调整第二十六条第（二）项“不予采取自律措施”的情形为：违规行为在两年内未被监管机关或自律组织发现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另有规定或者违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尚未消除的除外。
（2） 关于工作措施适用标准
部分公司建议进一步明确除自律措施以外工作措施的适用标准和工作程序，经研究予以采纳，将原工作措施的条文表述修改为“协会经自律检查、调查或审理后，对自律管理对象决定不予或免于采取自律措施，但有必要提醒其进一步规范相关工作或行为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自律管理对象采取发送提醒函、约谈、要求回应、声明等工作措施”。并增加第八十四条“工作措施流程，即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有关处理阶段对应的审批流程履行审批审议程序后向相关机构或人员发送”。
（三）关于自律检查处分程序要求
    部分公司建议对自律检查相关环节，例如与监管的检查协同、检查方法、事实确认及异议反馈、证据采集、非现场检查方式、立案、听证、复核文书的制作与送达等提出完善意见，经研究予以采纳并完善相关条文表述。
（四）关于事先告知适用范围
部分公司提出，书面自律管理措施可能对相关主体产生较大影响，建议纳入“应当事先告知”的范围，给予当事人申辩的机会，充分保障其权利，经研究予以采纳并修改相关条款。
（五）关于相关工作人员回避情形
部分公司提出，参与案件调查、审理、复核的协会工作人员和外部专家不得与案件存在利益冲突，外部专家还应遵守保密要求，参与案件审理复核的专业委员会委员应当不存在利益冲突等意见，经研究予以采纳，一并纳入第八十八条“回避事项”。
（6） 其他文字表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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